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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变更进展情况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815,254,29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5%）、370,740,740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5.32%）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分别转让至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枣矿集团”）、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速投资”）。（以下简称“本次协议转让”，其中，莱钢集团与枣矿集团的公司

股份转让简称“本次协议转让 1”，莱钢集团与高速投资的公司股份转让简称“本

次协议转让 2”）。 

2、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能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458,091,9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57%）无偿划转至枣矿集团（以下简称“本

次无偿划转”）。 

3、本次协议转让和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枣矿集团合计将持有公司

2,273,346,19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62%），与其一致行动人新汶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矿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2,515,083,497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09%），莱钢集团将持有公司 1,045,293,863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15.00%），高速投资将持有公司 370,740,74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5.32%）。公司控股股东将由莱钢集团变更为枣矿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东省国资委”）。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证券”）接控股

股东莱钢集团通知，莱钢集团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分别与枣矿集团、高速投资

签署了《关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莱钢集团拟将其持有的

公司 1,815,254,29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5%）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转让至枣矿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370,740,74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32%）

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至高速投资；接股东山能集团通知，山能集团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与枣矿集团签署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山能集团拟

将其持有的公司 458,091,9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57%）无偿划转至枣矿

集团。 

本次权益变动前，莱钢集团持有公司 3,231,288,9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46.37%，莱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国资委；山能

集团持有公司 458,091,9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57%，山能集团全资子公

司新矿集团持有公司 241,737,3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7%。股权关系结

构图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不变，枣矿集团将持有公司 2,273,346,197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62%，与其一致行动人新矿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2,515,083,49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09%；莱钢集团将持有公司

1,045,293,86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0%；高速投资将持有公司 370,740,74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32%。公司控股股东由莱钢集团变更为枣矿集团，枣

矿集团、新矿集团、莱钢集团、高速投资、山能集团均为山东省国资委控制企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山东省国资委。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拟变更的首次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战略重组暨公司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号）。 

二、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基本情况 

（一）协议转让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洪建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友谊大街 3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513,254.59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1999 年 5 月 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劳务人员（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黑色金属冶炼、

压延、加工；球团、焦及焦化产品、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粒化高炉矿渣粉、

水泥生产、销售；铁矿石销售；钢材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铸锻件、机电设备制

造，机械加工；技术开发；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仪器检测；工程设计，冶

金废渣、废气综合利用；日用品销售；房屋租赁；干洗、广告业务；机电设备维

修及安装；园林绿化工程、物业管理服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

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预制构件加工；有线电视网络设计、建设、运营、

维护；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传送；文化产业服务；会务、展览服务；家用电子（电

器）产品销售；党校教育培训；职业技能鉴定；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承包本行业

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以下限分支机构）烟（零售）酒糖茶，住宿、



餐饮、文化娱乐服务；打字复印；许可范围内印刷；普通货运、客运、租赁；专

用铁路运输；供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受让方 1：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宇刚 

住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泰山南路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725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1998 年 4 月 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煤炭、焦炭生产、销售；因特网接入服务；矿山工程施工、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承包（不含爆破工程），工程项目管理服务；煤矿、选煤厂、焦化

企业、电力企业托管运营；矿山企业管理服务，技术咨询、服务。（以下限分公

司经营）煤炭开采、洗选，火力发电及输变电，电力销售，配电网投资与运营，

电力技术咨询、设备运营维护；运输，住宿，饮食，卷烟、雪茄烟零售，甲烷[压

缩的]（工业原料）、石油气[液化的]（工业原料）、硫磺、1，2—二甲苯、1，3—

二甲苯、1，4—二甲苯、石脑油、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甲醇、甲基叔丁基醚、

煤焦油、正戊烷、1,2—环氧丙烷[抑制了的]、氢[压缩的]、氢[液化的]、丙烯、

纯苯、硝化沥青、煤焦沥青、塑料沥青、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销售，畜禽、水产养殖。（以上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进出口业务、

对外经济合作；彩扩；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科技中介、推广；机电产品、钢

材及制品、橡胶制品、木材、服装、纺织品、水泥、电线电缆、润滑油脂、劳保

用品、矿用工具及材料、工艺品、稀土、生铁、方坯、水产品、坚果、食品、化

肥销售；矿山机械（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维修、安装；医疗器械销售、租赁；

房屋、设备、场地、汽车租赁（均不含融资租赁）；救援服务，教育咨询服务；

家庭服务；矿用废旧物品的回收、销售；物流信息咨询；粮食、林木种植、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受让方 2：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天章 

住所：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 750 号 10 号楼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788264625-c2723707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82031049-c725273102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9,791.0334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0 年 4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出资人授权和委托的资产经营管理，项目投资与经营管理，投资

咨询（不含证券和期货投资咨询）；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无偿划转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划出方：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 57-1 号高新万达 J3 写字楼 19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7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期限：1996 年 3 月 1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电、煤

化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油气、工程和技术研究及

管理咨询、高科技、金融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集团所属

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咨询；期刊出版，有线广播及电视

的安装、开通、维护和器材销售；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增值电信业务；对外承包

工程资质证书批准范围内的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及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热电、

供热及发电余热综合利用；公路运输；木材加工；水、暖管道安装、维修；餐饮、

旅馆；水的开采及销售；黄金、贵金属、有色金属的地质探矿、开采、选冶、加

工、销售及技术服务。广告业务；机电产品、服装、纺织及橡胶制品的销售；备

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园林绿化；房屋、土地、设备的租赁；煤炭、煤化工及

煤电铝技术开发服务；建筑材料、硫酸铵（白色结晶粉末）生产、销售；矿用设

备、机电设备、成套设备及零配件的制造、安装、维修、销售；装饰装修；电器

设备安装、维修、销售；通用零部件、机械配件、加工及销售；污水处理及中水

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日用百货、工艺品、金属材料、燃气设备销售；



铁路货物（区内自备）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划入方：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划入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告之“二、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基本情况（一）协议

转让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2、受让方 1”。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协议主要内容 

（一）《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转让方：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转让标的股份 

莱钢集团持有的中泰证券 1,815,254,297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占中泰证券总

股本的 26.05%）。 

3、交易价款及支付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单价为 10.80 元/股，价款总额为 19,604,746,407.60 元。 

过渡期内，若中泰证券进行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增发新股、配

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标的股份对应的新增股份归受让方所有，标的股份的交易价

款总额不变。 

交割条件满足前，枣矿集团向莱钢集团支付交易价款的 50%；交割条件满足

后，枣矿集团向莱钢集团支付交易价款的剩余 50%。 

4、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在双方加盖公章且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并在以下条

件全部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核批准； 

（2）本次交易涉及的受让方股东资格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5、交割条件及交割日 

本次交易在以下交割条件满足后方办理交割： 



（1）本协议生效； 

（2）本次协议转让 1 通过国家反垄断局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3）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同意枣矿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中

泰证券控股子公司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割日为本次协议转让 1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枣矿集团名下之日。 

（二）《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转让方：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股份 

莱钢集团持有的中泰证券 370,740,740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占中泰证券总股

本的 5.32%）。 

3、交易价款及支付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单价为 10.80 元/股，价款总额为 4,003,999,992.00 元。 

过渡期内，若中泰证券进行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增

发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标的股份对应的新增股份及收益归受让方所有，

标的股份交易价款总额不变。 

交割前，高速投资向莱钢集团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交易价款，即人民币

4,003,999,992.00 元。 

交割日为本次协议转让 2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高速投资名下之日。 

4、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在双方加盖公章且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并在以下条

件全部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核批准； 

（2）本次交易涉及的受让方股东资格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国有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划出方：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划入方：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无偿划转标的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标的股份为山能集团持有的中泰证券 458,091,900 股有限售条

件股份（占中泰证券总股本的 6.57%）。 

3、无偿划转标的基准日 

本次无偿划转的基准日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标的股份所对应的自划转基

准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枣矿集团名下之日止的期间损益，由枣矿集团享有

或承担。 

4、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在双方加盖公章且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并在以下条

件全部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无偿划转经双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无偿划转相关股东资格。 

5、标的股份交割及交割日 

本次无偿划转的交割以如下全部条件获得满足为前提： 

（1）本协议生效； 

（2）本次协议转让 1 的交割条件全部满足。 

本次无偿划转的交割日为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枣矿集团名下之日。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枣矿集团，实际控制

人不会发生变化，仍为山东省国资委。本次权益变动事项（视本次协议转让和本

次无偿划转项下具体交易行为适用）尚需： 

（1）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本次权益变动方案； 

（2）国家反垄断局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公司股东资格； 

（4）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同意枣矿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中

泰证券控股子公司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5）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协议转让和本次无偿划转进行合规性确认。 

本次权益变动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相关规定，本

次权益变动事项，枣矿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新矿集团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第 5.1.5 条规定：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但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后，经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申请并经本所

同意，可豁免遵守前款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枣矿集团、莱钢集团、高速投资、山能集团均为山东省

国资委控制的企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距今已满一年（2020 年 6 月 3 日

上市），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符合《上市规则》第 5.1.5 条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可豁免遵守上述股份限售承诺。 

4、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规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等文

件。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